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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91 股票简称：ST龙元 公告编号：临2026-034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控股股东家族成员股份司法拍卖中止

公司于近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网对公

司控股股东家族成员赖振元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19,700,000股进行拍卖。

详细可参见公司于2026年7月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本次拟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家族成员赖振元

先生持有的公司119,7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控股股东家族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32.96%，占公司总股本的7.82%。

公司向控股股东家族发函问询，控股股东书面回函表示控股家族已与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协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已向法院申请中

止司法拍卖。经公司登陆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询确认，截至公告日，本次拟司法

拍卖股份已中止。

二、业绩亏损及部分债务逾期风险

公司 2025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85,549,048.39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59,697,506.96 元。

公司 2026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049,718.51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3,980,929.66 元。

同时，公司存在部分债务逾期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5）。

三、公司其他风险警示相关风险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对

公司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

师报字[2026]第 ZA13104 号）。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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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六）项“最近连续 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

负值，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不确定性”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6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等相关公告。

四、公司诉讼情况

2026 年 4 月 29 日至 2026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诉讼事项

累计涉案金额约 81,979.1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59%。其

中，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事项金额为 229.14 万元，作为被告涉及的诉讼事项金

额为 81,749.97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五、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

2026 年 6 月 24 日，控股家族成员赖朝辉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 108,567,090

股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 100.00%，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7.10%。截至 2026 年 6 月 25 日，控股股东家族（赖振元、赖朝

辉、赖晔鋆）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 362,400,000 股，占其当前所持股份比例的

99.78%，占公司总股本的 23.69%；控股股东家族（赖振元、赖朝辉、赖晔鋆）

持有公司股份累积被司法冻结（含轮候冻结）549,628,943 股，占其当前所持股

份比例的 151.34%，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30）。控股股东家族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存在高比例质押且被司法冻结的

情形，如上述股份后续涉及司法处置，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后续控股股东家族将与相关债权人保持持续、紧密的沟通；同时积极筹措资金妥

善处理相关家族债务。

六、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2.3 条第（一）款规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 10

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1元的，应当在次一

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 1

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 1元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

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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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6.1 条第（二）款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

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7 月 1 日


